
譯本  
 

 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 

 

第 10/05 號 文 件  

 

學 校 外 展 計 劃 的 推 行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報 告 學 校 外 展 計 劃 的 進 展 情 況，並 邀 請 成 員 就 應 否

繼 續 推 行 這 項 計 劃 ， 作 為 一 項 長 期 進 行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教 育 活

動 ，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在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公 眾 參 與 過 程 中 ， 許 多 持 份 者 表 示 ，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和 政 府 應 更 著 力 教 育 市 民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

的 事 宜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成 員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，

表 示 支 持 重 新 推 出 學 校 外 展 計 劃，以 便 向 中 學 生 講 解 可 持 續 發

展 的 原 則 。 成 員 亦 同 意 把 這 項 計 劃 擴 展 至 其 他 社 區 團 體 。  

 

進 展 情 況  

 

3 .  我 們 邀 請 了 430 間 中 學 及 22 間 國 際 學 校 (不 包 括 在 持 續 發

展 組 原 先 推 行 的 計 劃 較 早 階 段 中 ， 我 們 曾 經 探 訪 的 46 間 學 校 )

參 加 這 項 計 劃 。 至 報 名 截 止 日 期 為 止 ， 總 共 有 70 間 學 校 表 示

有 意 參 加 。  

 

4 .  根 據 成 員 於 今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考 慮 的 擬 議 推 行 計 劃 詳 情 ( 見

附 件 A)， 我 們 原 先 預 期 大 約 只 有 30 間 學 校 參 加 ， 並 只 會 在 首

個 學 期 推 行。鑑 於 學 校 對 這 活 動 的 反 應 比 預 期 好，我 們 決 定 把

計 劃 伸 展 至 第 二 個 學 期，即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五 月 止，並 探 訪 所 有

70 間 學 校 (附 件 B 載 有 一 份 所 有 參 加 學 校 的 名 單 )。 全 港 18 區

均 有 學 校 參 加 。  

 

5 .  我 們 已 邀 請 18 個 持 份 者，包 括 獲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資 助 者 、

非 政 府 機 構 合 作 伙 伴 及 “ 可 持 續 發 展 齊 參 與 ” 宣 傳 品 設 計 比



譯本  
 

   

賽 的 部 分 得 獎 者 ， 作 為 合 作 伙 伴 ， 以 協 助 我 們 舉 辦 計 劃 。 我 們

認 為 此 舉 可 加 強 創 意，並 增 進 與 青 少 年 的 溝 通，使 計 劃 更 具 成

效 。  

 

考 慮 事 項  

 

6 .  鑑 於 學 校 對 這 計 劃 反 應 熱 烈，我 們 認 為 值 得 在 下 一 輪 學 校

外 展 活 動 結 束 後 續 辦 這 計 劃，使 之 成 為 委 員 會 的 一 項 持 續 教 育

活 動 。 成 員 或 可 考 慮 把 計 劃 進 一 步 擴 展 至 初 中 學 生 。  

 

進 一 步 行 動  

 

7 .  視 乎 成 員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會 進 一 步 推 行 學 校 外 展 計 劃 ， 作 為

委 員 會 的 一 項 持 續 教 育 活 動，並 制 定 時 間 表，由 二 零 零 六 年 九

月 起 ， 定 期 探 訪 學 校 。 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 


